
 

 

 

2024 年度，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循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

则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赋予的职权范畴，以“规范治理、防控风险、重

塑价值”为工作主线，切实履行对全体股东的受托责任，特别是在维护中小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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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合法权益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举措。现将本年度履职情况系统报告如下： 

 

一、2024 年度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

因重大资产受限，在施项目停工，新业务开展困难，同时计提金融机构借款

利息及罚息金额导致财务费用增加，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。 

202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.6 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减少 86.48%；营业利润

-15.86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 18.52%；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15.74亿元，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-98.24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 1322.05%，经营活动产生

的现金净流量-53.76 万元。 

 

二、2024年董事会工作情况 

（一）决策机制建设 

全年召开董事会会议 5 次（含临时会议 2 次），审议议案 38 项，重点会议

为 2024 年 7 月 26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2023

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》、《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、《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

案》等 12 项议案。2024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，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》，完成董事会换届。 

（二）股东权益保障 

全年召开股东大会 2 次，审议通过重大议案 9 项。主要为 2024 年 8 月 14

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，通过了《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等 7项核心议

案。 

2024 年 11月 26 日召开了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，通过了《续聘 2024 

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。 



三、2025 年董事会重点工作计划 

2025 年公司董事会将以完善公司治理为核心，以推动战略落地为目标，以

风险防控为底线，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要求，勤勉履行决策监督职

责，全面提升规范运作水平，为公司恢复持续经营能力、实现战略转型提供坚实

保障。具体将从以下四个维度推进工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强化战略引领，完善公司治理体系 

每季度召开战略执行复盘会，针对“两角一基础”战略实施情况进行专项评

估，重点跟踪央国企合作项目落地进度、建筑科技业务孵化成效及海外市场拓展

成果。设立战略发展委员会，每半年对公司业务布局、资源配置进行科学性论证，

确保重大投资决策与主业发展方向一致。建立董事会对经营层的“双向沟通”机

制，确保战略执行不偏离。 

2、深化内控建设，筑牢财务风险防线 

建立“战略导向型”预算管理体系，将年度预算分解为市场开发、项目运营、

管理成本三大模块，每月召开预算执行分析会，对行政费用超支、项目成本异常

等情况及时预警。推行“扁平化管理”，降低管理费用，提升人均效能。建立全

周期成本核算模型。对应收账款持续加强催收。 

3、规范信息披露，提升公司透明度 

制定《信息披露内控指引》，建立“三会一层”信息归集机制，明确 26 类

重大事项的披露标准及时限，确保定期报告披露准确率。主动披露战略进展、风

险事项等投资者关注信息。组织全体董事、高管参加年度合规培训，学习解读注

册制改革、退市新规等政策。 

4、锚定长期目标，培育持续经营能力 

构建 “事前预警 - 事中控制 - 事后评估”风险矩阵，完善子公司管控体

系，对各分支机构实行财务委派制，重大决策须经母公司董事会备案，确保资产

安全可控。严格执行公司制定的发展方针，已落实的重点项目持续大力推进。 

2025 年，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带领公司在规

范中求发展，在转型中寻突破，全力推动公司重回良性发展轨道，为全体股东创

造长远价值！ 

 



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 4月 28 日 

 


